本會第七、八屆各項會議研議

「醫師是否納入勞基法」之相關會議過程

1.94年8月23日第七屆第六次醫事法規委員會

結論：通過推動醫師納入勞基法適用對象。

2.94年10月30日第七屆第八次理事會

決議：通過推動醫師應納入勞基法適用對象，詳細方案再研究。

如要行文至勞委會建議醫師納入勞基法，應先知會各層級醫院協會，以免雙方關係更為緊張。
3.94年11月8日第七屆第十九次常務理事會

決議：本會推動醫師納入勞基法之立場不變。
詢問醫院經營者可行方法，並設計問卷調查各層級醫院意見。

召開會議與各層級醫院研討實行醫師納入勞基法後之因應對策。

請醫事法規委員會研究相關法規與規劃推動醫師納入勞基法細節。
4.94年12月6日第七屆第廿次常務理事會

決議：函詢各層級醫院協會之意見。

5.95年5月7日第七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

決議：請福祉委員會再研議，並於三個月內提出報告。
6.95年5月25日第七屆第九次會員福祉委員會

結論：爲體恤醫師的辛勞，福祉委員會全力支持醫師納入勞基法，並建議在執行方面由法規委員會詳細研討。
7.95年10月3日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醫師是否納入勞動基準法適用對象」座談會

結論：綜合意見供參。

8.96年7月29日第八屆第一次會員福祉委員會

結論：通過。請理事長跟醫院方面繼續溝通協調，以求圓滿解決。
9.96年9月9日第八屆第三次理事會

決議：支持推動醫師納入勞基法適用對象精神。
了解各醫院反對施行之理由，請會員福祉委員會研議解決對策。

研議是否階段性先達成部分目標，如爭取基層醫師優先納入。

積極推動會員退休金保險方案。

10.97年1月20日第8屆第4次會員福祉委員會

結論：成立勞基法專案小組，邀請醫院代表共同研擬分析醫師納入勞基法之優缺點相關具體數據及證據作為對外協商之說帖。
11.97年5月18日「醫師納入勞動基準法」專案小組第一次會議

結論：政府推動醫師勞基法已是勢在必行，醫院要有配套措施來因應。

如果醫師納入勞基法，醫院不但成本增加，更嚴重的是醫院將面臨人力不足以及責任釐清的問題。

最主要的癥結在健保制度，如果醫師納入勞基法，建議每家醫院都加入健保局，全部醫師都變成健保局的員工，讓醫師和健保局變成勞資關係。

請各醫院提出數據，說明醫師納入勞基法對醫院的衝擊。

下次召開會議時，請勞委會、衛生署、健保局的長官列席。

12.97年7月6日第八屆第八次理事會

決議：公會內部先召開公聽會討論如何因應、配套措施與其他法律相關問題。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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